附件1
省级政府性融资再担保机构政策性担保

业务代偿补助资金测算因素情况表
一、省级政府性融资再担保机构比例再担保业务代偿补助资金需求=上年新增单户担保金额1000万元（含）以下的支小支农比例再担保业务规模×（比例再担保业务基准代偿率×平均分险比例-比例再担保业务基准再担保费率）×分档系数。其中，比例再担保业务基准代偿率=上年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行业比例再担保业务平均代偿率×30%+上年省级政府性融资再担保机构实际代偿率×70%；比例再担保业务基准担保费率=全国省级政府性融资担保行业比例再担保业务平均再担保费率×30%+上年省级政府性融资再担保机构实际再担保费率×70%。

二、省级政府性融资再担保机构科技型中小企业再担保业务代偿补助资金需求=上年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再担保业务规模×（科技型中小企业再担保业务实际代偿率×科技型中小企业再担保业务平均分险比例-科技型中小企业再担保业务基准担保费率）×分档系数。
三、省级政府性融资再担保机构可用于代偿的资金运作收益=可运作资金×基准资金运作收益率-营业收入×基准成本费用率。其中，可运作资金规模、营业收入由省财政厅根据省级政府性融资再担保机构经营情况合理确定。资金运作方式为定期存款和活期协定存款等，成本费用包含业务管理费和税金支出。可运作资金收益与绩效考核、工资薪酬挂钩，激励省级政府性融资再担保机构提升运营能力和管理水平。

    备注：基准再担保费率包含省级政府性融资再担保机构向州（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收取的再担保平均费率和省级财政给予的再担保保费补贴费率。计算时，费率按照担保贷款金额口径计算。
